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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鑫固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补发关联担保公告的说明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安徽鑫固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公司日常经

营需要，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8 日与刘清坤签订了《借款合同补充协

议（一）》，合同约定将双方于 2018 年签订的原《借款合同》的还

款期限展期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，并在原《借款合同》的基础上追加

借款 500 万元，追加借款的还款日期亦为 2021 年 1 月 29 日。《借款

合同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约定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，原《借款合同》

尚未支付的利息，不再支付，变更为无息借款，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和

企业发展，公司按照《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二》约定向刘清坤授予期权。

刘清坤指定的第三方主体与公司另行签订《咨询服务协议》，约定战

略合作内容及合作模式。《咨询服务协议》若未与补充协议一和二同

时签署或签署后未按约定执行，刘清坤有权按原《借款合同》约定，

要求公司按原借款和追加借款累计总借款金额月利率 1.5%实际支付

借款利息及违约金。 公司与刘清坤于 2019 年 4月 8 日签订《咨询服

务协议》，刘清坤向公司提供与企业经营相关的融资服务、战略咨询、

技术咨询、业务推广等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：1）融资咨询服务；2）



对公司拟采用的融资方案提供分析建议；3）协助或指导公司准备融

资过程中所需要的材料；4）为公司寻找上下游产业资源，促进资源

整合；5）为公司寻找融资方，解决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资金困难；

6）其他与融资有关的咨询服务。上述《咨询服务协议》与补充协议

（一）、（二）同时签署并按约定执行，因此原借款及上述追加借款

变更为无息借款。 此笔借款仍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市鑫固建材科

技有限公司、控股子公司萧县沃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

人、股东、董事长兼总经理杨道顺、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魏训法、实际

控制人兼监事会主席李加玉、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马丽涛、实际控制人

郑忠民、股东徐州信必成企业管理服务部（有限合伙）承担连带责任

保证担保。杨道顺和张程刚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东徐州信必成企业管理

服务部（有限合伙）的财产份额质押给刘清坤作为《借款合同》和补

充协议追加借款的担保，质押期限为全部借款到期之日起 3 年。由于

工作人员疏忽，未及时对上述借款事项进行审议并披露，在持续督导

员的提醒下，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

审议了《关于补充确认向刘清坤先生追加 500 万借款暨关联担保》议

案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

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联担保公告（补发）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0-004）。

公司今后将严格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

披露规则》的规定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

实、准确和完整，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



特此公告。

安徽鑫固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0 年 4 月 10 日


